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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司法独立问题 

张志铭

    中国自清末修律引入近现代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问题就渗透到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制度实践上，司法

独立作为近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艰难而曲直地转化为各种规范设置和实际操作。在观念上，司法独

立成为交谈中的优势话语，以及判断有关见解合理与否的一种准据。可以说，自清末以降，无论是在短暂

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

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因此，即使考虑到那时中国社会在整体发展上的低水平，考虑到中国固有的

法律文化传统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在认知和实现的程度上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法制现代

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及从事制度正当性证明的一种根据，其意义不容置疑。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

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

首要甚至唯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专政。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

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

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

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

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

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

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

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司法独立原则与我国政制无法

兼容吗？ 

     2．“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

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

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

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

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

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

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4．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5．司法独立是社会自然演变的结果，还是某种基于先验预设的逻辑推演。有一种观点认为，司法独

立是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蜜以及法律高度专门化的结果，而不是像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说

的那样，是基于人的理性和自由的必然结果。引发的问题是，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应该抱自然主义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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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还是建构主义的态度呢？如果以司法独立作为改造我国司法制度的原则，它是不是一种缺乏现实基

础、脱离现实需要的东西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

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85年8月第7

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

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

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

的一项重要条件。可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1．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

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

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

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宪政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宪政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

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宪

政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

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

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

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

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

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

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

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

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着则是达致司法公正

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一种互为因

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

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

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

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

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4．为此，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

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

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地是正义的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权自身的

一项特权”。 

     5．在一个改革和转型的社会，应该立足于积极建构的态度回应现实需要，而不能以自然发生为由消

极等待。从司法独立在近现代社会的确立过程看，司法独立既是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蜜

以及法律高度专门化的结果，也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确认，以及对自由和权力的互动关系的认识的必然结

果。而无论是专门化还是理性和自由的预设，都只是对社会需要的反映而已。观念的萌发以社会发展的现

实需要为前提。在当代中国谈论并主张司法独立，同样也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本文删节后曾发于2002年6月7日《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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